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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实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证字[2014]AN121-11 号 

 

致：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原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奥瑞德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光电”或“上市公司”）与本所签署的《专

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奥瑞德光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专项法律

顾问。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本所已出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

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并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重组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非公开发行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现本所律师根据本次重组实

施的后续进展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对《重组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

《非公开发行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奥瑞德光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实

施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及公告，并对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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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重组实施

情况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 

综上，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置出资产的交割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2015 年 6 月 29 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市

公司设立的置出资产承接主体“重庆西南药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已过户登

记至太极集团及太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名下，

其中太极集团及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99%和 1%的股权；

2015 年 7 月，上市公司与左洪波、太极集团共同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置出资产已交割完毕，各方对置出资产的交割时间、过程及结果均无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资产交割协议》和《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相关约

定，置出资产已交割完毕，部分置出资产尚需继续办理的变更登记、过户等资产

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上市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450,522,346 股 A 股股份(限售流通股)的登记手续，前述新增股份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三、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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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市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办理完毕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

新增 26,410,256 股 A 股股份(限售流通股)的登记手续，前述新增股份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四、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左洪波以全部置出资产和现金 41,300.00 万

元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87,014,875 股存量股份；根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太极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87,014,875 股存量股份已过户登记至左洪波名下，

左洪波现合法持有标的股份。 

 

五、上市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公司章程、董事、监事等的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对

上市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选举了左洪波、褚淑霞、路正通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市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名称、注册资本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上市公司现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号 渝直 500000000003523 

住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 21 号 

法定代表人 左洪波 

注册资本 767,078,900.00 元 

经营范围 

蓝宝石晶体材料、半导体衬底晶圆、衬底片、光电窗口材料、激光窗

口材料及光电功能材料、光电涂层材料的生产、销售；晶体生长设备、

加工设备、专用刀具研制、开发、制造和销售；蓝宝石复合材料制品、

工模具、机械加工刀具、工矿配套机电产品、五金、建筑材料、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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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化学危险品、毒品除外）的生产、销售；蓝宝石生产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2 年 11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1992 年 11 月 25 日至永久 

工商登记机关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上市公司于2015年7月27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关

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等议案，进一步修订了上市公

司章程并完成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改选工作。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后续事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后续事项主

要包括： 

1．相关交易各方尚需继续办理部分置出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资产转移

手续； 

2．上市公司尚需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章程修订、董事、监事变更的工商

备案手续； 

3.  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各项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置出资产已交割完毕，部分置出资产尚需继续办理变更登记、过户等资



 

5 

产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毕股

份发行、登记和上市手续； 

3.  太极集团已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87,014,875 股存量股份过户登记至左洪

波名下，左洪波合法持有前述股份； 

4.  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各项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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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的签署页) 

 

 

 

负责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孙林 

 

 

 

                                                   熊洁 

 

 

                                              2015 年 7 月 28 日 

 

 


